
土地需求數字 料年底前更新
發展局：1200公頃僅最低估算 未計多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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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2030+土地需求
土地用途

經濟用途

房屋

政府、機構或
社區、休憩用
地及運輸設施

總計
資料來源：香港2030+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志剛

估計額外需求

458公頃

1,670公頃

2,592公頃

4,720公頃

預測土地供應

202公頃

1,440公頃

1,872公頃

3,514公頃

短缺量

256公頃

230公頃

720公頃

1,206公頃

問：《香港2030+》研究估算香港長遠土地
需求為1,200公頃屬低估？

發展局/規劃署：1,200公頃只屬最低估
算，並未包括多項因素，如居住空間改
善、新政策下對土地的需求及未完成的
研究或長遠需求等。

資料來源：香港2030+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志剛

土地需求Q&A

問：有意見指1,200公頃短缺土地中的720
公頃「政府、機構或社區」、休憩用地及運
輸設施用地是「大白象工程」，是否高估整
體短缺？

發展局/規劃署：這類土地的用途包括
興建醫院、街市、道路、公園等，並非
預留土地作「大白象工程」。這類土地
目前在全港分佈為58%，未來需求分佈
為55%，兩者相若。

問：上屆政府「盲搶地」令「政府、機構或
社區」、休憩用地及運輸設施用地土地短
缺？

發展局/規劃署：「政府、機構或社區
用地」改劃不多，2013年至2017年間這
類用地更有淨增長。

問：哪一類土地用途需求短缺最多？有否估
算最差情況？

發展局/規劃署：難以估計。某些土地
用途未有足夠資料或正在研究中，故沒
計算土地需求；酒店、零售一類土地需
求，由於市場波動較大，亦沒有數字；
未來家庭分戶情況或來港定居人數也難
以預測。

問：統計處數據指香港有279萬個房屋單
位，但只有255萬戶，是否相減得出有24
萬個單位空置？

發展局/規劃署：數據分別來自兩個不
同調查，不能直接相減。279 萬伙中包
括非住宅單位，人口普查的住戶數字亦
不包括居港少於 3 個月的流動居民住
戶，應以差餉物業估價署的數字為準，
2017 年底空置私樓單位有 4.3 萬個，比
率為3.7%，公屋空置率則低於1%。

問：如落實東大嶼都會和新界北發展可滿足到
土地需求，可否不發展郊野公園？

發展局/規劃署：數量上足夠覆蓋1,200
公頃的土地短缺，但仍在研究階段，發
展時間亦是問題，並非純粹數學問題。

發展局昨日舉行傳媒簡報會，解釋《香港2030+》
的土地供求計算方法。

發展局發言人表示，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指香港長遠土
地短缺多於 1,200 公頃並非不合理，因為《香港
2030+》就土地供求的分析只屬概括性評估，建基於不
少假設及當時能掌握的數據而估計出，故1,200公頃土
地需求只屬最低估算，未包括市民對改善居住空間的訴
求，安老、醫療及社福服務，會展及高等教育設施，零
售及酒店這類易受外在因素影響、波動較大的用途。
發言人補充，《香港2030+》提及的3,600公頃未來
土地供應，包括土地改劃與新發展區項目，一旦出現延
誤以致供應不足3,600公頃，將導致土地短缺多於1,200
公頃。

估算非一成不變
不過，發言人強調有關估算並非一成不變，當局及有

關部門會一直檢視最新情況，不時就規劃更新數字，但
由於估算方式較複雜，需要一段時間，估計未能趕及土
地供應專責小組5個月的公眾諮詢期內完成，當局希望
可於今年年底前完成，最終報告亦可能會參考土地供應
公眾諮詢的情況。
被問到經濟、房屋和「政府、機構或社區」、休憩用

地及運輸設施用地之中，哪一類土地需求短缺最多時，
發展局發言人指，某些土地用途未有足夠資料或正在研
究中，沒有計算土地需求；酒店、零售一類土地需求，
由於市場波動較大，亦沒有數字；未來家庭分戶情況或
來港定居人數也難以預測，因此難以估計有關短缺。
發言人認為，當初估算的1,200公頃的短缺，已為公
眾諮詢提供了良好的討論基礎。

顧及供應時間 非僅數學問題
至於《香港2030+》提出的東大嶼都會及新界北兩個
策略增長區，分別可提供約1,000公頃及700公頃土
地，能否滿足土地需求以至不用發展郊野公園，規劃署
發言人表示，兩個增長區在數字上足夠覆蓋1,200公頃
的土地短缺，但仍在研究階段，當局亦未決定是否落實
兩個項目，需要交由市民選擇，亦要顧及供應的時間，
因此並非純粹數學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土地供應專

責小組早前展開為期5個月的公眾諮詢，更

指香港土地短缺絕不止特區政府《香港

2030+》研究估算的1,200公頃。發展局發言

人昨日承認，1,200公頃的土地需求只屬最低

估算，並未包括居住空間改善、新政策下對

土地的需求及未完成的研究或長遠需求等多

項因素。當局預計於今年年底前更新最新規

劃數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
發展局發言人指出，《香港
2030+》估算的1,200公頃的短缺
土地中，有720公頃屬「政府、
機構或社區」、休憩用地及運輸
設施用地，用途包括興建醫院、
街市、道路、公園等等，強調並
非如外界質疑是預留用作興建
「大白象工程」。
發言人表示，留意到有意見認

為1,200公頃短缺土地中的720公
頃「政府、機構或社區」、休憩
用地及運輸設施用地是用作與建
「大白象工程」，質疑當局高估
整體短缺。
然而，該類用地的用途包括興建

醫院、街市、道路、公園等等，並
非預留土地作「大白象工程」。
根據目前已建設區的土地用途

分佈，有58%是用作「政府、機

構或社區」、休憩用地及運輸設
施，當局未來估算約為55%，兩
者比率相若。
被問到是否上屆政府「盲搶

地」，導致該類土地短缺時，發
言人指當局過去雖將多幅土地改
劃建屋，但使用「政府、機構或
社區用地」改劃的不多，2013
年至 2017年間更錄得淨增長，
由3,311公頃增至3,389公頃。

發展局表示，有人引述
統計處數據指，香港有
279萬個房屋單位，但只

有255萬戶住戶，相減之下得出24萬個空置
單位，其實有關計算方法並不準確。

數據來自兩調查 不能直接相減
發展局發言人表示，該兩項數據分別來自

兩個不同調查，不能直接相減，因279萬伙
中包括非住宅單位，包括有人居住的工廈或
商廈單位及醫院與監獄等員工宿舍；人口普

查的住戶數字亦不包括居港少於3個月的流
動居民住戶，不能斷定該類人沒有住屋需
要。
發言人表示，政府在評估單位空置情況

時，會留意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調查，2017年
底空置私樓單位有4.3萬個，比率為3.7%，
公屋空置率則低於1%。
發言人補充，約4.3萬個私樓單位中，約
9,000個單位已獲批入伙紙，相信當中不少是
新建成但未入伙的單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志剛

720公頃公用地 非「大白象」

24萬伙空置？ 計法不準確

▲新界北策略
增長區可提供
約700公頃土
地。資料圖片

◀東大嶼都會
構想圖。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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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機公司小米昨日向香港港交所遞交
上市申請，這是港交所實施「同股不同權」
上市機制後，迎來的第一家申請上市的企
業。小米估值預計超百億美元，可能成為近
年來最大宗中國科技公司IPO，香港應善用
小米來港上市的示範效應，加緊吸納內地及
海外的新經濟企業來港上市，同時做好完善
上市規則、加強信息披露、教育投資者認識
新經濟，掀起香港對新經濟的關注，加強新
舊經濟的合作，推動本港經濟發展。

小米去年收入1,146.2億元人民幣，市場預
計小米的IPO規模或達到100億美元，創下
阿里巴巴2014年上市以來規模最大的IPO，
這也是香港第一次處理「同股不同權」企業
的上市申請。據初步招股文件，公開發售前
小米有6.88億股A類股份，35.52億股B類股
份，A股持有人每股可投10票，B股持有人
每股可投1票，小米創始人、董事長兼首席
執行官雷軍在公司持股為31.4%，按「同股
不同權」新規，上市之後雷軍將保持對公司
的控制權。 預計小米在港上市之後，將發行
中國存託憑證（CDR）。小米可能是在港上
市後、在內地A股發行CDR的第一家企業。
目前優秀科技公司已成為全球交易所競爭的
稀缺資源，港交所「同股不同權」上市新規
生效後即迎來小米IPO大單，對香港爭取新
經濟企業上市具正面示範效應，香港應在監

管與投資者教育上大膽創新，增強市場對香
港成為新經濟上市平台的信心，吸納更多在
美國等海外上市的中國企業，在內地A股發
行CDR之外，也選擇香港作為第二上市之
地，擴大香港金融創新優勢。

「同股不同權」新規生效後，香港面臨的
金融監管挑戰隨之而至，當中包括審批新上
市規則的解釋、對上市規則的諮詢、對新經
濟企業的信息披露、熟悉新經濟上市審批人
才的引入等。近期平安好醫生、小米等新經
濟企業來港上市，進一步引起香港社會對新
經濟的重視，香港應鼓勵這些企業為青年、
投資者多辦講座活動，為港青提供工作和實
習機會，同時促成香港工商界與其溝通合
作，達成新舊經濟的合作。此次小米與長和
集團合組全球策略聯盟，將小米產品引入長
和旗下在全球各地的電訊和零售部門，就是
合作的好開始。

對新經濟企業的上市監管，既涉及信息披
露，也涉及投資者教育。小米創始人雷軍發
佈了董事長公開信，詳述小米商業模式及未
來將如何做，有助於投資者了解小米這類新
經濟企業的商業模式和經營風險。香港應及
時總結新經濟企業信息披露的良好做法，強
化新經濟企業的信息披露要求，同時通過工
作坊、講座等形式，加強投資者風險教育及
對新經濟企業利好利空因素的認識。

善用小米示範效應 推動香港創新發展
近日，有人發現教育局在網上發表粵語非港人母語

的文章，引起粵語是否母語的爭議。特首林鄭月娥在
立法會答問大會上強調，政府沒有改變兩文三語政
策，希望大家不要用太懷疑的眼光看每日發生的事。
兩文三語兼善是香港教育的特色和優勢，學好普通話
和粵語並行不悖，既尊重歷史傳統，也有利香港與內
地的交流融合，社會完全無必要將普粵兩種語言對立
起來，更不應上綱上線，給普通話教學冠以「矮化粵
語」、令「一國兩制」變形走樣的罪名，人為挑起爭
端，將教育政治化。

不可否認，由於歷史的原因，粵語是香港普羅大
眾、社會廣泛運用的主要語言，香港應該尊重歷史和
傳統，允許粵語作為教學語言；另一方面，普通話是
規範的現代漢民族共同語言，香港回歸祖國20年有
多，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學生、市民學好普通
話，對加強兩地交流溝通大有裨益。國家發展一日千
里，機遇無限，連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孫女、有「商品
大王」之稱的美國著名投資者羅傑斯的兩名女兒，都
自少學習普通話，香港把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乃順
應潮流所趨，有助港人把握國家發展的機遇。

粵語和普通話雖然在發音、語法上有所不同，但歸
根究底都是中文，以中文作為教學語言在香港這個中
國人社會是應該普遍獲得接受的，不必因為粵語是大
多數香港人的母語，就排斥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更
不應因為推廣普通話教育，就視為當局刻意壓抑粵
語、動搖「一國兩制」。

香港實行兩文三語教育，社會高度重視英語。英語

並非港人的母語，但不少家長和學生對英文中學趨之
若鶩，如果擔心以普通話教學會影響學生學好中文，
按此邏輯，為何鮮見有人擔心以英文作為教學語言會
導致學生忘記中文、甚至不懂粵語？

真實的情況是，以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與英文作
為教學語言一樣，與粵語作為港人的母語並無衝突，
港人的日常生活用語還是以粵語為主，不會因為「普
教中」而令講粵語變得低人一等，學好普通話和學好
英文一樣，都是為了讓學生掌握多一門語言、多一項
技能，提升香港學生的競爭力，這也是鞏固香港作為
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最起碼的要求。

此次有關普粵作為教學語言之爭，源起2013年教
育局有關普通話學與教經驗分享的一篇文章。一篇分
享經驗的文章，就足以造成「推普廢粵」嗎？香港一
向尊重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為何談到普通話教學，
就如同談虎色變，連說都不能說呢？普通話教學等於
貶抑粵語？會令「一國兩制」變形走樣？是政府製造
社會矛盾，還是有人挑起爭議、借故炒作？廣大市民
的確需要心明眼亮，勿被人誤導。

教育政策與學生的前途、香港發展息息相關，教育
正是本港被政治化較嚴重的領域，從國民教育、教學
語言、中國歷史等課題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名化，令
學生是非混淆，國家民族觀念模糊，法治意識淡薄，
以致近年出現校內校外種種亂象。政治化太盛，累港
久矣。政治歸政治，教育歸教育，希望香港的教育擺
脫政治化干擾，避免誤人子弟，影響香港的穩健發
展。

普粵教學並行不悖 勿將教育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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